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）

是党和国家重大民生工程，事关广大父老乡亲的“养老钱”

“看病钱”。我负责 镇（乡） 村委会（社区）

村（居）民小组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代收工作，责任重大，

使命光荣。在此，我郑重承诺：

1. 我承诺自觉遵纪守法，履好职尽好责，积极协助各级

各部门做好宣传、辅导、代收、催缴等工作。

2. 我承诺自觉遵守职业道德，严格遵守工作制度，依法

及时足额解缴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，对所经手的缴费信息和

资金安全负责。

3.我同意公开承诺，主动接受广大父老乡亲的监督，自

觉接受各级各部门的检查。积极宣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有

关政策，增强广大城乡居民自觉参保、主动缴费的意识。引

导群众通过“税务 APP”、银行 APP 等实现“非接触式”线上

缴费，不断提升群众的自主缴费意识和自觉缴费能力。

4.我若违反上述承诺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将依照有关

法律、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接受处罚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人民政府：



服务电话： 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村民委员会：

服务电话： 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（税务部门监督电话：0883- 7126258；社保部门监督电话：

0883 -7124953 ；医保部门监督电话：0883 - 7126329 ）


